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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厅 
关于对部分高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

2015-2016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巡考情况的通报 

 
各市教育局、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全省成人高等学历教育

2015-2016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巡视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民函

〔2015〕8 号），我厅组织济南、青岛等 10 个市教育局对山东财

经大学等 23 所高校（名单见附件）的部分函授站（现代远程教

育校外学习中心）2015-2016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进行了巡考。

现将巡考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各市教育局高度重视，抽调骨干力量参加本次巡考。巡考组

成员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研究制定具体的巡考工作方案，明确

责任和任务，认真开展考试巡考工作。 

大部分主办院校对考试以及巡考工作十分重视，规范了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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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组织工作，安排本校在职工作人员到函授站进行巡考督察。大

部分函授站（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）能够认真执行主办院

校关于考试的规章制度。考场布置规范，试卷保密基本符合规定。

监考人员大多能按要求履行各自职责。多数考生能遵守考试纪

律，按时按要求参加考试。 

二、发现的问题 

（一）有些高校对考试的组织工作重视不够，考试工作规章

制度不健全，各考试环节工作人员职责不明确，考试监督工作不

到位。有的高校试卷保密性不高，无试卷交接记录，试卷流通环

节存在监管漏洞，大多数函授站（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）

无保密室。 

（二）个别函授站（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）对考试重

视程度不够，准备工作也不够充分。对监考人员管理、培训不到

位。个别考场考务人员没有佩戴相应的标志。部分函授站考场设

置不符合标准，考场和考生座次安排不规范，未实现单人单桌，

有的未能集中考试。 

（三）个别监考人员责任心不强，监考责任履行不到位，未

按要求组织学生在签到表上签字、认真核对、鉴别考生信息，未

能及时发现证件不全的考生和替考考生，导致部分考场存在替

考、携带手机和手提包入场考试的现象。 

（四）缺考现象较为普遍，有的考场缺考比例达 35%，极个

别考场近 9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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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有些高校函授站（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）未履

行正式备案手续，以站外站的形式运行。有的函授站（现代远程

教育校外学习中心）无固定办公、办学场所，教育教学条件不达

标。 

（六）有的医学院成人高等教育违规在校外开办医学类专

业。 

（七）有的函授站（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）考生专业

规模过小，一个专业不足 20 人，有的专业甚至只有几人，教育

教学质量难以保证。 

（八）个别高校擅自调整考试时间，逃避巡考检查。 

三、下一步整改要求 

（一）要端正办学指导思想，内涵提升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人

才培养质量。要严肃专业设置、招生录取、教育教学、考试组织

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纪律，针对此次巡考中发现的问题，逐条进行

检查，落实整改措施。 

（二）要认真执行国家、省有关高等成人学历教育的管理规

定，进一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明确责任，不留死角。要根据制

度和规定，对出现的问题，要严肃追责。 

（三）要统筹考虑事业发展实际、人才培养承载力等条件，

合理设置函授站和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，严禁“站外站”

现象的存在，对条件差、管理混乱的函授站（现代远程教育校外

学习中心）要坚决撤销。规模较大的本科高校在每个设区的市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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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 1-2 个，总数不得超过 25 个，在学校驻地每个县（市、区）

设站不超过 1个。高职高专院校原则上只在其所在设区市市域内

建立函授站。一个函授站（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）最多可

以与 3个主办学校进行联合办学。对撤销的函授站（现代远程教

育校外学习中心），要切实安置好在读学生的学习。 

（四）要建立健全考试工作制度，对每个考点派遣至少两名

本校在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；要对各考点聘请的监考人员进行资

格审查；要积极主动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加强联系与合作，由当

地教育行政部门协调当地适宜的学校设置考场；考试时间要集中

安排；在目前情况下，无论何种形式的考核（闭卷、开卷、远程

考试），均需集中组织。 

（五）要加强教材建设和课程开发，针对目前成人教育的特

点开发教材和远程教学课件，设置考核办法。要充分发挥信息网

络优势，搞好教学平台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，为下一步成人高等

学历教育改革发展做好前期准备。 

（六）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效益，招生数连续两年不足 20 人

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专业高校应予以停办，招生数连续两年不足

100 人的高校和函授站（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），应停办

成人高等学历教育。 

（七）医学院校要严格执行《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

医药局关于规范医学类专业办学的通知》（教高〔2014〕7 号）

关于成人高等教育举办的医学类专业学历教育的规定，对存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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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按照通知要求及时、坚决纠正。 

（八）要按照我厅《关于建立山东高等学校继续教育质量年

度报告制度的通知》（鲁教民字〔2015〕2 号）的规定，认真分

析和总结上一学年度学校继续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

题，提出整改思路，并认真撰写年度质量报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达到改善管理和教学工作，提高继续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。 

各市教育局要加强对函授站（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）

的监督和检查。各高等学校要按照上述要求，采取措施，抓紧整

改，并将整改结果与继续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一并报我厅民办教育

与继续教育处。 

 

附件：1.巡考的高校名单 

2.巡考的市名单 

 
 

山东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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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巡考的高校名单 

 
山东财经大学、济宁医学院、滨州学院、山东科技大学、山东理

工大学、青岛科技大学、青岛理工大学、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、

山东师范大学、中国海洋大学、山东农业大学、山东青年政治学

院、泰山医学院、烟台大学、青岛大学、济南大学、潍坊学院、

德州学院、山东工商学院、齐鲁工业大学、山东建筑大学、潍坊

工程职业学院、山东工业职业学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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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巡考的市名单 
 

济南、青岛、淄博、潍坊、济宁、日照、临沂、德州、聊城、菏泽 
 


